
 

          切     結     書 

 

本 人       茲 向 苗 栗 縣 政 府 

申請 113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合格獎勵金， 

願據實切結未申請與本計畫同等性質之獎勵金， 

且無以相同語言別或等級重複申請，如有虛偽欺瞞等情事， 

除應退還所領獎勵金外，涉及法律部分願接受法律上之處分。 

特此具結無訛。 

此致 

苗栗縣政府 

    具結人(申請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領取人如為 18 歲以下者，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蓋章。)  

法定代理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   月    日 

 

【附件三】 

※請黏貼身分證明文件正、反面影本 

※未滿 14歲尚未初領身分證者，以健保卡單面影本黏貼 

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正面黏貼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反面黏貼 

  


